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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吗

——与王莉霞等 20 位博士及钱伯海先生商榷

卿前龙

　　摘要: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 物化劳动只能发生价值的转移, 只有工人的活

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 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 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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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评论》2001 年第 1 期发表了王莉霞等 20 位博士的

《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能使我们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以下简称为王文) 一文, 该文的主要观点仍是钱伯海先

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文

章本身并无多少新意, 只不过是钱伯海先生错误观点的又一

次陈述罢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 一次有 20 位博士加入到为钱

伯海先生辩护的行列, 让人不得不对该文的谬误加以驳斥。

一、是几个重要突破解决了物化劳动创
造价值的所有难题, 还是几个严重
破绽为劳动价值论制造了一些混乱

　　11 马克思是把产品分成两个部分还是三个部分? 马克

思是从产品的价值构成和实物 (使用价值) 构成两个方面来

分析产品的构成的。从使用价值构成来看, 它包括生产资料

和消费资料; 从价值构成来看, 它包括 c+ v+ m 三个部分, 其

中 c 是生产资料的价值, 是生产中投入的原产品, 用以维持

生产资料耗费, v 是劳动力价值, 表现为必要产品, 用以维持

劳动者基本生活,m 是剩余价值, 表现为剩余产品, 用以作各

种分配和使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之和, 是工人活劳动创

造的产品新增部分。而王文却说, 马克思将产品的构成区分

为 v+ m 两部分, 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若按这种产品构

成法, 它不但不能导致物化劳动创造新价值, 反而连物化劳

动本身的价值都无法补偿。假设王文对产品构成的分析是正

确的,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生产中没有投入物化劳动, 所有的

产品都是工人活劳动的产物。既然没有物化劳动的投入, 又

何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21 王文中的表 1 可以说是上述错误的具体化, 因此从错

误的前提, 得出的必然是错误的结论。为了更好地看清表 1

的错误, 我们不妨把王文的表 1 重述如下:

表 1 及其分析存在以下几个错误:

(1)表 1 的假定是错误的, 得出的“价值总量为 8 小时”

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作者假定劳动者为 1 人, 每天工作 8 小

时, 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和为 8 小时, 而不是

产品的价值总量为 8 小时。这 8 小时的价值, 仅仅是工人在 8

小时的劳动中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而产品的价值还包括

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的旧价值, 而这一点在表 1 中根本没有

反映。如果表 1 的假定是正确的, 即产品总价值 c+ v+ m =

v+ m , 那它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生产中没有物化劳动的投

入, 这样就谈不上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第二, 生产中有物化劳

动投入, 但原作者将它“看作”是 v+ m 两个部分, 是原来工人

活劳动的产物, 既然如此, 原作者证明的仍然只能是活劳动

创造价值, 最多还能证明可以将这种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看

作”是物化劳动创造的, 而不能直接证明是物化劳动创造价

值。而原作者应该知道, 只有直接证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

是最有说服力的, 其他任何曲折的证明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

只能是通过玩文字游戏制造混乱而已。

表 1

　　　项目
劳动
生产
率 (件ö
8 小时)

必要产品和必要
劳动时间 (v)

剩余产品和剩余
劳动时间 (m )

全部产品和全部
劳动时间 (v+ m )

件
数

时数
(必要价值)

件
数

时数
(剩余价值)

件
数

时数
(价值总量)

单位产品价值
量 (时ö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 1 8 0 0 1 8 8
2 1 4 1 4 2 8 4
4 1 2 3 6 4 8 2
8 1 1 7 7 8 8 1

16 1 015 15 715 16 8 015
⋯ ⋯ ⋯ ⋯ ⋯ ⋯ ⋯ ⋯

(2)按照王文的说法,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如何创”是通

过改进设备材料和工艺, 即通过物化劳动的不断改进, 来提

高劳动生产率, 压缩必要劳动时间, 增加或延长剩余劳动时

间来创造剩余价值,“创在哪里”就是创在马克思所讲的相对

剩余价值上。在这里, 原作者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

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到底“创多少”。创多少呢? 创全部相对

剩余价值还是部分相对剩余价值? 创全部相对剩余价值吗?

从王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原作者认为相对剩余价值都

是物化劳动创造的, 而且原作者也承认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

劳动时间之和不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 两者之间存在

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剩余价值的相对增加是因为必要价值的

相对减少。若是创全部相对剩余价值, 那么, 工人活劳动创造

的价值岂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反比? 如表中所示, 随着

劳动生产率由 1 件ö8 小时提高到 16 件ö8 小时, 工人活劳动

创造的价值也由 8 小时减少到了 0. 5 小时 (因为相对剩余价

值都是物化劳动创造的了) , 而我们知道, 活劳动创造价值是

不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 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

变, 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不变。可见, 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其实

是要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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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都是由资本家先进的机器设备带来的, 从而否定剩

余价值规律, 这不是制造混乱又是干什么。创一部分相对剩

余价值吗? 那么比例如何确定? 由原作者硬性规定吗? 而且

从表 1④栏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随着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 物化劳动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虽然从 0 增加到 7.

5, 但劳动生产率每提高 1 倍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却呈现

锐减之势,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的物化劳动投入创造的

价值反而越来越少。同样的物化劳动投入在劳动生产率低时

创造的价值多, 在劳动生产率高时创造的价值少, 价值大小

不再由劳动时间的多少决定, 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

定, 这不知是一条什么样的经济规律?

(3)退一步说, 即使我们承认王文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

观点是正确的, 表 1 中仍然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一, 在企

业劳动生产率为 1 件ö8 小时的初始状态时, 因为剩余价值为

0, 物化劳动显然不创造价值, 而当该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时, 物化劳动又创造价值, 那么, 物化劳动到底是能创造价值

还是不能创造价值? 第二, 若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

1 件ö8 小时的初始状态不变, 这时剩余价值为 0, 物化劳动不

创造价值, 而当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时, 该企业工

人的必要产品也将下降, 出现相对剩余价值, 物化劳动又创

造价值, 那么, 物化劳动到底是能创造价值还是不能创造价

值? 第三, 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条件,

那么, 什么样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初始的劳动生产率?

(4)原作者对劳动生产率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 使用是

混乱的。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生产的效率, 一般用单位时间

内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表示。问题的关键是, 对这里的“单位

时间”如何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 时间的概念经常是在两个不

同的含义上使用的, 一是指工人具体劳动时间的长短, 二是

指反映价值量的抽象劳动时间的多少。使用的时间概念的含

义不同, 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一样。若在前一含义上使用, 则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指同一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具体

劳动转移了更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

值, 同时, 创造的产品的价值总量也增加, 但工人活劳动创造

的价值总量是不变的 (假设工人的劳动复杂程度不变) , 而单

个产品的价值将下降, 只要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不为 0, 这种下降就只与这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反向变动

而不成反比。若在后一含义上使用, 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

指用同样的劳动 (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 耗费生产出更多

的使用价值, 这时, 产品的价值总量不变, 但单个产品的价值

量将与这一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下降。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

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 与这一劳动的

生产力成反比”①, 就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的。若对这两个含

义不加区分地使用, 甚至在对同一问题的分析中前后使用不

同的含义, 就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王文就是如此。如原作

者在对表 1 进行分析时, 先是“假定劳动者为 1 人, 每天工作

8 小时⋯⋯不管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化, 其价值总量等于时间

总量, 都是 8 小时”, 这是在前述的第一含义上使用劳动生产

率这一概念的。接着又说:“价值个量即单位产品价值量, 它

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变化⋯⋯由 8 小时降为 4 小时、2 小时、

1 小时, 最后剩下 0. 5 小时, 表明它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变

化”, 这是在前述的第二含义上使用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的。

要想在同时使用这两个含义时不发生冲突, 除非假设生产中

没有不变资本的投入 (这时即使将投入的不变资本“看作”是

前期活劳动的产物 v+ m 也不行) , 而这是一种特例, 把对特

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作为一般结论, 将会犯以偏概全、以

特殊代替一般的错误, 这也正是王文犯的错误。要发现王文

的这一错误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在分析时对前述两种含义的

使用前后采用同一标准就行了。下面我们就按照与王文相同

的方法, 但分别采用这两种含义分析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的情

形, 看物化劳动能否创造价值。

先对第一种含义进行分析。我们仍假设劳动者为 1 人,

每天工作 8 小时 (即工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为 8 小时) , 生产

产品 1 件, 其中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为 8 小时 (即原产品

为 0. 5 件) , 若工人的必要产品为 0. 5 件, 则剩余产品为 0, 那

么, 当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时, 共生产产品 2 件, 其中

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为 16 小时, 2 件产品的总价值为 24

小时, 在工人必要产品为 0. 5 件不变的条件下, 则必要劳动

时间为 6 小时, 剩余劳动时间为 2 小时, 余类推, 进一步的分

析如表 2。

表 2

　　　项目
劳动
生产
率(件ö
8 小时)

物化劳动
时间 (c)

必要产品和必
要劳动时间 (v)

剩余产品和剩
余劳动时间 (m )

全部产品和全部
劳动时间(c+ v+ m )

时数 件数 时数
(必要价值) 件数 时数

(剩余价值) 件数 时数
(价值总量)

单位产品价
值量 (时ö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1 8 015 8 0 0 1 16 16

2 16 015 6 1ö6 2 2 24 12

4 32 015 5 3ö10 3 4 40 10

8 64 015 415 315ö9 315 8 72 9

16 128 015 4125 3175ö815 3175 16 136 815

⋯ ⋯ ⋯ ⋯ ⋯ ⋯ ⋯ ⋯ ⋯

从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工人活劳动

创造的价值量始终为 8 小时不变, 而必要产品+ 剩余产品却

由 0. 5 件增加到 8÷8. 5≈ 1 件 (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则由 1

件增加到 16 件) , 但由于工人必要产品的件数为 0. 5 件不

变, 从而使剩余价值相对增加, 由最初的 0 小时增加到了

3. 75小时, 剩余产品也由最初的 0 件增加到了3. 75÷8. 5≈

0. 44件,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可见, 相对

剩余价值的源泉仍然是工人的活劳动, 物化劳动根本不能创

造相对剩余价值, 也不能创造价值。若假设的是工人的必要

价值不变而不是必要产品不变, 这时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都

将为 0, 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再对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假设最初生产 1 件产品投入

的价值量为 8 小时, 其中转移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和活劳动新

创造的价值各为 4 小时, 工人的必要产品为 0. 5 件, 则剩余

产品和剩余价值均为 0, 那么当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生产

力提高 1 倍时, 投入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各 4 小时将生产产品

2 件, 在工人必要产品为 0. 5 件不变的条件下, 则剩余产品为

0. 5 件, 剩余价值为 2 小时, 余类推, 进一步的分析如表 3。

表 3

　　　项目
劳动
生产
率(件
ö8 小时)

原产品和物化
劳动时间(c)

必要产品和必
要劳动时间 (v)

剩余产品和剩
余劳动时间 (m )

全部产品和全部
劳动时间(c+ v+ m )

件数 时数 件数 时数
(必要价值) 件数 时数

(剩余价值) 件数 时数
(价值总量)

单位产品价
值量(时ö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 015 4 015 4 0 0 1 8 8

2 1 4 015 2 015 2 2 8 4

4 2 4 015 1 115 3 4 8 2

8 4 4 015 015 315 315 8 8 1

16 8 4 015 0125 715 3175 16 8 015

⋯ ⋯ ⋯ ⋯ ⋯ ⋯ ⋯ ⋯ ⋯

同样可以看出, 由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总量为 4 小时不

变, 在工人的必要产品为 0. 5 件不变时,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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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活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件数增加 (由 0. 5 件增加到 8

件) , 从而使必要价值在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中的比重下降,

剩余价值相对增加 (由 0 小时增加到 3. 75 小时) , 这仍然是

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其源泉仍然是工人的活

劳动, 物化劳动还是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和价值。

二、讲企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就等
于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吗

　　王文一方面要证明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 一方面又不想

否定劳动价值论, 因此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解决的办法是

进行了如下一种奇怪的逻辑推理, 即:

大前提: 活劳动创造价值

小前提: 企业物化劳动来自社会的活劳动

结论: 企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就等于从社会看的活劳

动创造价值

在这里, 前提都没有错, 但原作者从正确的前提得出了

错误的结论, 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企业物化劳动也是社会活

劳动创造的价值”。原作者的上述逻辑推理, 只能证明物化劳

动本身也是活劳动的产物, 根本不能证明物化劳动也能创造

价值。从逻辑上看, 我们根本不能因为A 来自B , 就认为B =

A , 甚至认为B 就是A ,A 能如何如何, 就想当然地认为B 也

能如何如何。同样, 我们也不能认为物化劳动曾经是活劳动,

就认定它现在也是活劳动, 活劳动能创造价值, 就认为物化

劳动也能创造价值。

作者在第三个“突破”中, 为了证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说什么“突破如果从宏观纵向看问题, 就会确认物化劳动 C

不是来自过去的劳动, 而全部是本期活劳动的成果”, 并举了

一个用棉花纺纱的例子, 这个说法和例子都没有错, 但从这

个例子中, 作者也只能证明本期的物化劳动就是本期活劳动

的成果, 是活劳动创造了所有物化劳动的价值, 而不能证明

本期的物化劳动就是本期的活劳动, 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

作者不应该偷换概念, 将“活劳动”偷换成“活劳动的成果”,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 是死劳动= 过去的活劳动=

活劳动的成果, 决不是死劳动= 活劳动, 否则必然得出物=

人的荒唐结论。作者既要证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又要不否

定劳动价值论, 为了自圆其说, 只好通过物化劳动“相当于”

活劳动来证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活劳动创造价值, 用

心可谓良苦。但是, 科学必须有严密的逻辑, 用“相当于”有时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错, 物化劳动是过去的活劳动, 但毕竟

已是过去活劳动的凝结, 现在已经不是活劳动。说物化劳动

就是过去的活劳动, 只能证明物化劳动是过去的活劳动创造

的, 根本无法证明物化劳动也能像过去的活劳动一样能创造

价值。其实, 原作者只要直接证明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就行

了, 根本没有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因为物化劳动能否创

造价值, 和它曾经是不是活劳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原作者所举的用棉花纺纱的例子中, 我们正好可以看

出以下几点:

第一, 上期棉花的价值只是上期活劳动的产物, 它只“相

当于”本期活劳动的产物, 但毕竟不是本期活劳动的产物, 而

本期的棉花却实实在在是本期活劳动的产物, 它只能“相当

于”下期活劳动的产物, 但毕竟不是下期活劳动的产物。这里

只存在存量流量上的转化关系, 不存在价值创造上的替代关

系, 因为不论从上、本、下期来说, 都是活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

劳动只能从存量变为流量, 实现价值上的转移。

第二, 前期活劳动的产物棉花, 也就是本期纺纱用的物

化劳动, 只能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今年的产品中去,

构成棉纱价值的一部分, 而本期的物化劳动棉花的价值, 则

是本期活劳动创造的, 它只能通过存量转为流量, 成为下期

纺纱的物化劳动, 转移到下期的棉纱中去, 构成下期棉纱价

值的一部分。

第三, 王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采取了还原法, 将社会

所有的物化劳动C 都还原为活劳动的成果, 以此说明物化劳

动创造价值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致性, 以坚持劳动价值论

的面目来达到歪曲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仔细分析, 王文的还

原法是对逻辑的违背, 其错误不在还原法本身, 而在于通过

还原法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我们知道, 对于价值创造

的问题, 必须放到生产过程中去考察, 无论是单个价值的创

造还是社会总价值的创造, 都是如此。而王文只是简单地根

据期初存量到本期期末还要如数作为存量留到下一期去, 故

没有被本期耗用, 因此本期所有物化劳动都是本期活劳动的

成果, 从而得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一起参与了价值的创造。

在这里, 王文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 它只能说明本期期

初的存量与本期末留到下一期的存量在价值量上相等, 但从

时序上看决不是同一物。而从生产意义上来看, 在价值量上

相等的两个物化劳动在时序上是决不可以互相置换的, 否

则, 社会生产完全可以从年末开始。第二, 期初的存量是上期

的物化劳动, 是过去的劳动, 是上期的活劳动创造的, 而本期

期末的存量才实实在在是本期活劳动创造的, 不能因为两者

在量上相等, 就认为过去的死劳动与现在的活劳动相等, 死

劳动= 活劳动。第三, 从生产的实际过程看, 虽然期初期末两

个存量在量上相等, 但参与生产过程、与本期活劳动相结合

的只能是期初存量, 而期末存量只能与下期的活劳动相结

合, 因此, 作为本期活劳动成果的期末存量连本期生产过程

都未参与, 何以说明它就参加了本期的价值创造? 第四, 作为

期初存量的物化劳动在本期中只发生了价值转移, 而没有发

生价值增殖, 如果物化劳动能创造价值, 王文根本用不着绕

一个物化劳动= 活劳动的弯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 王

文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它把量上相等的两个东西看成是同

一事物, 从而犯了偷梁换柱的错误。王文的逻辑是: 因为活劳

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是活劳动创造的——因此物化

劳动就是活劳动, 也能创造价值。在这里, 前提并没有错, 错

的是结论, 因为前提和结论之间并没有存在必然性。物化劳

动是活劳动创造的, 并不能推出物化劳动就是活劳动, 能创

造价值。如果承认王文的逻辑, 那无异于承认原因= 结果、猴

类= 人类, 这不是制造混乱又是干什么?

三、是别人“视而不见”,
还是自己“一叶障目”

　　11 马克思没有讲过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吗

王文说:“马克思没有正面直接讲过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也没有讲过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但马克思从来都是把物化

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等同看待的, 没有讲过一

个创造价值, 一个只转移价值。”并以此来作为物化劳动创造

价值的依据。我认为原作者的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是的, 马

克思确实没有说过“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也没有说过“物

化劳动只转移价值, 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原话, 但原作

者应该知道, 对语言的理解, 应重在其内容而不是其形式, 否

则容易曲解作者的本意。仔细研读《资本论》第 1 卷第 5 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我们就可以发现, 马克思在其

中反复使用的用棉花纺纱的例子, 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物

化劳动只转移价值, 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点”。如, 马

克思在该章中举了如下的例子 (大意) : 在不考虑工人的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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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 资本家用 10 先令购买了 10 磅棉花, 棉花加工时消耗

的纱锭量等其它一切劳动资料的价值为 2 先令, 共 12 先令

的金额代表 24 小时或 2 个工作日劳动的产物,“那么首先可

以得出, 2 个工作日物化在棉纱中”。可见, 物化劳动只发生

价值转移, 没有增殖。接着, 马克思考察了工人的活劳动加入

到棉纱中去的价值形成过程, 他假定劳动力日价值= 3 先令,

体现了 6 个劳动小时, 若工人只工作 6 小时, 纺纱 10 磅, 则

10 磅棉花在变成 10 磅棉纱后, 价值为 12+ 3= 15 先令, 代表

30 个劳动小时或 2. 5 个工作日。在这里, 物化劳动只转移自

身的价值 12 先令, 新增的价值 3 先令都是工人活劳动的产

物。再接着, 马克思又考察了工人工作日由 6 小时延长为 12

小时时的价值增殖过程, 工人在 12 小时中共纺纱 20 磅, 消

耗棉花和纱锭等的价值共 24 先令, 体现为 48 小时 4 个工作

日, 工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为 6 先令, 则 20 磅棉纱的价值为

30 先令, 体现为 5 个工作日, 物化劳动也只发生价值转移, 不

能发生价值增殖。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体现马克思的观点, 那

么, 他在《资本论》第 1 卷中的观点就更明显了, 他说:“工人

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劳动对象上, 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

动对象上⋯⋯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

下来。”“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在同一

时间内, 劳动就一种属性 (指抽象劳动——作者注) 来说必然

创造价值, 就另一种属性 (指具体劳动——作者注) 来说必然

保存或转移价值。”②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马克思进一步举

了纺纱的例子, 并得出结论:“纺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劳动时

间越多, 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也就越大; 在同一劳动时间内

纺的棉花的磅数越多, 保存在产品中的旧价值就越大。”“这

十分清楚地表明, 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

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③而王

文却说马克思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上,“没

有作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不知是视而不见, 还是另有原因?

21 马克思“坚持不变资本不能创造价值, 只能转移价

值”, 导致后人“误认为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只能转移价值”

吗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是从劳动要素的不同性质来区分的,

前者是指劳动过程中物的要素、死的要素, 表现为生产资料,

后者是指劳动过程中人的要素、活的能动的要素, 表现为劳

动力, 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 其中物化劳

动是活劳动的吸收器, 它只能参与价值的形成, 不能参与价

值的创造, 能创造价值的只能是活劳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

本是从资本不同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来区分

的, 前者在生产中只能发生价值的转移, 不能发生价值的增

殖, 也表现为生产资料, 后者在生产中能发生价值增殖, 创造

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也表现为劳动力, 其中不变资本

也只能参与价值的形成, 不能参与价值的创造, 能创造价值

的只能是可变资本。可见,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不变资本与可

变资本, 仅仅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而不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 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作为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 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 则是

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④因此, 说不变资本不

能创造价值, 只能转移价值, 等同于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

只能转移价值, 又何来误会?

31 王文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

王文为了证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创造价值上不存在

根本性区别, 引用了《资本论》第 1 卷第 5 章中马克思的一段

原话, 那么, 马克思的这段话, 到底是为了说明在棉纱这一最

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 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

价值这两个价值没有区别呢, 还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

创造上没有区别? 很显然, 马克思的意思是: 可以把生产棉纱

所需的三个不同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

看成是从生产棉花到纺纱这样“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

的不同阶段”, 而且, 前两个阶段生产的棉花和纱锭成为后一

个阶段生产棉纱所必需的形成要素。当棉纱生产出来后, 棉

纱中包含的三个阶段的全部劳动都已是过去劳动的凝结, 只

不过从凝结的时间来看, 前两个阶段的劳动时间是在纺纱这

一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凝结在棉花和纱锭上了, 是“早

已过去了的, 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

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 是现在完成的”, 但是无论是

现在完成的还是过去完成的劳动时间, 即无论是棉花和纱锭

的物化劳动还是最后纺纱的活劳动, 形成的都是棉纱的价

值, 在价值上它们都是毫无区别的, 不是说物化劳动形成的

是棉纱的价值, 而活劳动形成的却不是价值, 而是别的什么

东西, 最终产品棉纱的价值同劳动时间的先后“这种情况是

完全没有关系的”, 它只与劳动时间的多少有关。例如修建房

屋需 30 个工作日,“那么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

量不会因为第 30 个工作日比第 1 个工作日晚 29 天而有所

改变”⑤。可见, 王文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意, 而是对马

克思的话进行任意的剪裁和歪曲, 然后再把它强加到马克思

的头上。

四、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二重性, 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旧价值, 抽象劳动创造新

价值, 两者是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不

但对此进行了严格区分, 而且明确地把形成价值的劳动单纯

地归结为抽象人类劳动。正是在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基础上,

马克思才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从而构

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讲求严密的逻辑建

构, 它的所有结论都是从逻辑起点出发进行逻辑推理的必

然。所谓逻辑起点, 是指理论的基础性范畴和原理, 它是理论

的起点, 是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因此, 要否定科学结论, 就

必须首先推翻它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就是劳动二重性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从劳动二重性

原理出发建立起来的严密的逻辑体系, 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和

剩余价值论是其两大理论基石, 那么劳动二重性原理就是其

基石的基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看, 对劳动价

值论的否定, 第一, 除非首先推翻劳动二重性学说, 否则一切

企图都将成为徒劳。第二, 必然导致对剩余价值论的否定。这

两种情况的出现, 要么瓦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大

厦, 从而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取而代之, 要么动摇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学说, 为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辩护, 其后果都将

是严重的。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在如何科学地深化认识的问题上, 既

要防止把教条主义当成“科学”, 又要防止把随心所欲当成

“深化”这样两种倾向。但从目前来看, 后一种倾向似乎更为

严重。不可否认, 大多数人都是本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的态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探讨的, 但也有人借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创新劳动价值论的名义, 提出了许多和劳动价值论背道

而驰的“新”观点, 把这些观点归结到一点, 无非就是物化劳

动创造价值, 似乎只有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 (下转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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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以高质量的生活标准、教育提供保

障, 他就需要在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为未来

不断提高地生活、接受更好教育作好货币准备。

二是继承和延续劳动力的内涵扩大再生产要求现期工

人工资包含这一昂贵的价值部分并为之积蓄。欧洲工业革命

时期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或外延扩大再生产就可以满足生

产对劳动力的需要, 因此劳动力的生产和继承费用低, 而且

简单和外延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表现为现期支付。这就是决定

工人没有或很少积蓄。而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对于

劳动力低素质水平上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减少, 转向素

质不断提高的内涵扩大再生产, 来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需要。

这在要求现期的劳动力提高素质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必须满

足以加速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对未来劳动力高素质

的要求, 对继承和延续劳动力的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

求要远高于对现期劳动力自身内涵扩大的要求, 而这些未来

延续的高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先期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所

需要的更多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接受教育、医疗保健的昂贵费

用, 都必须由现期的劳动者在能够提供劳动力的时期内为其

提前准备和积蓄起来。这种条件下, 资本家给予劳动者的工

资报酬也就自然包含了这一部分。这一可观的和不断加大的

部分也就暂时形成了“结余”。

当劳动者有了“结余”以后, 必然要寻求货币的增殖, 寻

找机会进行投资, 以期有更多的结余。这就是劳动者购买股

票、存款以及其他投资的实质所在。劳动力为提高素质即保

证自身以及延续劳动力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所得到的较高的

劳动力的价值, 并不是资本家或业主自愿付出的, 而是通过

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和斗争所实现的。我国在外资企业、

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一部分员工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因果关

系, 但是多数工人仍处在低价出卖劳动力的阶段, 也就是廉

价劳动力, 尤其是在我国个体企业中的工人工资过于低廉,

不仅不能保证劳动力的内涵扩大再生产, 甚至连保证正常简

单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据了解在一些个体企业中工人的工

资普遍在 300～ 500 元, 仅能保证劳动力自己最低生活标准

需要, 不具有任何接受教育、提高生活标准能力, 甚至不具备

正常养育子女的经济能力。现在要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

质, 使现期劳动力和延续劳动力具有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能

力, 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私营企业加以限制, 规定最低工资

标准。通过提高工人工资, 使我国的劳动力能不断适应我国

现代化建设对其和延续其劳动素质提高的要求。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13 卷, 41 页,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62。
②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25 卷, 313、997、37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③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 8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④钱伯海:《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十个问题》, 载《理论前

沿》, 20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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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值, 按要素分配才有理论依据, 科技是生产力

才能成立, 改革才能继续推进, 从而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混为一谈, 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混为一谈, 把死劳动和活

劳动混为一谈。事实上, 这不但没有创新, 反而又回到了曾遭

马克思无情批判的要素价值论和“斯密教条”的老路上, 这不

知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科学理论必须经得起三大检验, 一是逻辑检验, 二是时

间检验, 三是实践检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诞生之日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判, 因为建立

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触及到了资本主义最深处的灵

魂。但是, 当 1867 年《资本论》在德国刚出版时, 看懂了的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得不承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是

铁的逻辑, 要想推翻马克思的全部结论, 只有首先推翻劳动

价值论, 因此,“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惟一任

务”, 否则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

全部的结论。至今 130 多年过去了, 劳动价值论不但丝毫无

损, 反而历久弥坚, 比一百多年前更放异彩。鉴于马克思以其

理论对人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千年之交, 在一百多年来

一直反对他的西方, 马克思当之无愧地被推为千年伟大思想

家之首。而正是这位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生中最辉煌的理

论贡献之一——劳动价值论, 在即使是最起劲地反对马克思

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遇到挑战的情况下, 竟然在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据说很严

重的“挑战”, 认为自动化生产、科技的进步、知识在生产中的

运用等带来的价值增加, 都无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其实, 对

这些挑战, 劳动价值论都在实践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受了而且是经得起三大检验的。

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一是要在坚持的

前提下创新, 即要在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前提下, 创新劳

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第三产业等领域的分析运用, 增强其

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但不能将一元论演变为二元论。二是

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即要在继承劳动价值论已有科学成

果的基础上, 在实践中赋予其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但不能

借口“推陈出新”走向反面。三是要在科学认识的条件下深化

认识, 要充分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逻辑体系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而不能形而上

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穷魅力, 就在于它通过对资本主

义的深入研究,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铁的规律, 它所折

射出的理性光辉, 只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彰显, 今天, 科

学地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23 卷, 54 页,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72。
②③④⑤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 1 卷, 225、227、236、21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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